穗越环罚〔2020〕16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华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吉伟

地  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兴国路21号1103房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78489146G

经调查，当事人自2017年6月起在广州市越秀区恒福路60号地段建设“广东省第二中医院新建23层（部分5、7层，另地下3层）住院楼工程1幢”项目。2020年8月4日，我局现场检查发现，当事人设有炮机2台，其中，车身侧号码为400B的炮机（设备代码：30134403002011004521）在作业时持续排放出黑色浓烟，造成环境污染。

以上事实，有《现场检查登记表》《调查询问笔录》和现场检查视频等证据为证。

当事人以上行为违反了《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第三款及《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的通告》（穗府规〔2020〕9号）第三条的规定。

2020年8月27日，我局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穗越环罚告〔2020〕14号）。当事人于2020年9月4日提出陈述申辩：一是该台炮机及相关人员资质符合要求，初进场时手续齐全、无冒黑烟现象，对于出现的问题立即整改、查找原因，由于今年8月2日更换原油采购渠道，油品质量不达标导致冒黑烟现象；二是已对问题炮机进行检查维修，更换正规渠道油品；三是因疫情影响，工程进度缓慢，经营资金负担重，希望酌情处理。我局认为，当事人违法事实清楚，依法应予以行政处罚，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并不影响本案违法行为的成立，故不予采纳。本案已审查结束。

我局依据《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八十一条的规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决定： 

1.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2.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00）。

    限当事人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按照《广州市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的要求，将上述罚款缴到非税收入代收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广州银行、广州农村商业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交通银行、光大银行、中信银行、广发银行、浦发银行、华夏银行），收入项目编码：3124。

当事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广州市人民政府（地址：越秀区小北路183号金和大厦2楼，电话：83555988）或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地址：天河区龙口西路213号，电话：87533928、87531656）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或在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期间，不得停止本决定的履行。

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并每日按罚款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0年9月15日

